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许可类别：
	 eq \o\ac(□,√)食品

□食品添加剂

	
	

	申请事项：
	□首次申请
 eq \o\ac(□,√)许可变更
□许可延续

	
	

	申请人名称：
	 大连**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
	 2022 年 03 月 01 日


声  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要求，本申请人提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所填写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复印件或者扫描件与原件相符）。

特此声明。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名称
	大连**有限公司（与营业执照一致）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如实填写（与营业执照一致）

	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
	如实填写               （变更、延续申请时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如实填写（与营业执照一致）

	住    所
	如实填写（与营业执照一致）

	生产地址
	按实际生产地址填写

	联 系 人
	如实填写
	联系电话
	如实填写

	传    真
	如实填写
	电子邮件
	如实填写

	变更事项
	详细填写变更事项内容，例：

一、变更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

增加饮料，固体饮料，其他固体饮料：植物固体饮料

二、变更法定代表人

由徐**（身份证号）变更为王**（身份证号）

              （变更、延续申请时填写）

	备  注
	如实填写（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已充分告知，我公司申请按一般程序办理。）



二、产品信息表
	序号
	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备注

	1
	饮料
	0606
	固体饮料
	其他固体饮料：植物固体饮料、谷物固体饮料
	

	
	
	
	
	
	

	
	
	
	
	
	

	
	
	
	
	
	

	
	
	
	
	
	

	
	
	
	
	
	

	
	
	
	
	
	


注：1. 填写时请参照《食品、食品添加剂分类目录》。

2. 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产品明细有要求的，填入“备注”列。

3. 生产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在“备注”列中载明产品或者产品配方的注册号或者备案登记号；接受委托生产保健食品的，还应当载明委托企业名称及住所等相关信息。生产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的，应在“品种明细”列中标注原料提取物名称，并在备注列载明该保健食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等信息；生产复配营养素的，应在“品种明细”列中标注维生素或矿物质预混料，并在“备注”列载明该保健食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等信息。

三、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
	设备、设施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使用场所

	1
	粉碎机
	台
	1
	一车间

	
	
	
	
	

	
	
	
	
	

	
	
	
	
	

	
	
	
	
	

	
	
	
	
	

	
	
	
	
	

	
	
	
	
	

	
	
	
	
	

	
	
	
	
	

	检验仪器

	序号
	检验仪器名称
	精度等级
	数量
	使用场所

	1
	天平
	0.1g
	1
	检验室

	
	
	
	
	

	
	
	
	
	

	
	
	
	
	

	
	
	
	
	

	
	
	
	
	


四、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文化程度与专业
	人员类别
	专职/兼职情况

	1
	***
	21021119******8888
	总经理
	博士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说明：1. 人员可以在内部兼任职务。

2. 同一人员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双重身份，请据实填写。

五、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
	序号
	管理制度名称
	文件编号

	1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ZAQS-0001

	2
	生产过程控制制度
	ZAQS-0002

	3
	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ZAQS-0003

	4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ZAQS-0004

	5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ZAQS-0005

	6
	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ZAQS-0006

	7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制度
	ZAQS-0007

	
	
	

	
	
	

	
	
	

	
	
	

	
	
	

	
	
	

	
	
	

	
	
	

	
	
	

	
	
	


注：只需要填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无需提交制度文本。

六、食品生产许可其他申请材料清单
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申请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一）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设备布局图
1.前处理车间
2.制剂车间

3.空气净化系统

4.水处理系统

......
（二）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1.产品一

2.产品二

3.产品三

......

（三）注册和备案证明

1.***牌胶囊

2.****牌多种维生素片
......
（四）标签和说明书样稿

1.***牌胶囊

2.****牌多种维生素片
......
（五）食品生产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六）委托授权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委托授权书

2.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七）告知承诺书（小麦粉、大米、挂面、其他粮食加工品、膨化食品、薯类食品等六类低风险食品生产许可适用）

（一）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设备布局图
1.前处理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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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流程图

1.产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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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品生产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食品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声明
我公司已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有效期至****年**月**日。本次申请的谷物固体饮料与已取得许可的植物固体饮料的生产设备设施布局、生产工艺流程一致，自2019年07月15日（已取得许可食品品种明细的许可证签发日期）起至今，食品生产设备设施布局、食品生产工艺流程等食品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
申请人对以上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存在虚假材料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名章）


大连****食品生产有限公司    
2022年03月01日        
（六）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大连****食品生产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副部长****，男，身份证号：21021119901001****，作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单位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设立(变更 (延续 (注销 事项，在办理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单位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效期限：2022年03月01日至2022年03月31日。
受 委托 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名章）

大连****食品生产有限公司    
2022年03月01日       
（七）告知承诺书

食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2022年〕第001号
 
行政审批事项名称：食品生产许可
 
申请人：大连市****有限公司
负责人姓名：    * * *     
联系方式： 0411-6585****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姓名：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大连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人姓名： * * * 
联系方式： 0411-6585**** 
 
 
审批机关的告知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8〕35号）要求，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二、法定条件
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有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工序的，需要具备与生产的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原料前处理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二）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三）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四）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息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四、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食品生产企业达到法定许可条件后，方可开展生产活动。申请人不愿意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市场监管部门在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申请人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加强监督检查，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六、诚信管理
在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应当记入诚信档案，并在今后对该申请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许可方式。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申请人已认真学习了食品安全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熟知了食品生产许可的有关规定标准要求，并自愿遵守执行。
二、生产环境、生产条件、从业人员等已达到规定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条件和标准要求，建立并落实保障食品安全的相关制度。
三、对产品质量负责。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积极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产品检验。
四、以上承诺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盖公章














盖公章








